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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浙 0726 民初
1568号

邵小红：本院受理
原告楼荣伟与被告邵
小红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7）浙 0726 民 初
1568 号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初
218号

王增强：本院受理
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金华浦江支
行诉你之间的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 告 送 达（2017）浙
0726 民初 218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初
1255号

蔡永祥、严慧艳：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震
煌诉被告蔡永祥、严慧
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 0726 民初
1255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公
告 期 满 之 日 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初
1213号

陈伟燕、姚海华：
本院受理的原告潘承
淼诉被告陈伟燕、姚海
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 0726 民初
1213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公
告 期 满 之 日 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初
2860号

金长青：本院受理
原告潘松萍诉被告金
长青之间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合议庭
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
内。本案由蓝照辉担
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
员楼其超、人民陪审员
周彩燕组成合议庭，定
于2017年9月8日上午
9时在本院黄宅法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初
3668号

周决林：本院受理
原告陈二人诉被告周
决林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浙 0726 民初
3668号案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7
年 9 月 11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杭坪法庭第三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初
3615号

王腾驾、许成龙：
本院受理原告李峰平
诉被告王腾驾、许成龙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和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30日内。本
案由何清良担任审判
长，与代理审判员刘
波、人民陪审员吴增富
组 成 合 议 庭 ，定 于
2017 年 9 月 12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浦东
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初
2981号

黄海峰、于晶晶：
本院受理原告黄淼诉
被告黄海峰、于晶晶
之间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7）浙 0726
民初 2981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初
3066号

黄联青：本院受理
原告于丽君诉被告黄
联青之间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7）浙
0726民初3066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初
627号

李云芳：本院受
理原告蒋羽棋诉被告
李云芳抚养费纠纷一
案 ，已 经 审 理 终 结 。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7）浙
0726 民初 627 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初
864号

陈 伟 芬 、陈 发
有：本院受理原告任
正宇与被告陈伟芬、
陈 发 有 买 卖 合 同 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 。 因 无 法 用 其 他
方 式 送 达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 院（2017）浙 0726
民初 864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 期 满 之 日 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 于 浙 江 省 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187号

应振武：本院受理
原告赵桂兰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浙 0726 民
初 187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428办公室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
3672号

赵海东：本院受理
原告盛礼显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5）金浦商初
字第 3672 号民事判决
书。主文如下：由被告
赵海东于本判决生效
后 10 日内归还原告盛
礼 显 借 款 60000 元 。
案件受理费 650 元（已
减 半 收 取），保 全 费
620 元，合计 1270 元由
被告赵海东承担。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3338号

陈群英、黄文浦：
本院受理原告王青山
诉被告陈群英、黄文浦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
于 2017 年 9 月 12 日下
午 15 时 10 分在本院第
十 一 审 判 庭 开 庭 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3154号

项德、李清翠：本
院受理原告周红先诉
被告项德、李清翠加
工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 的 15 日 和 30 日
内。并定于 2017 年 9
月 12 日 下 午 15 时 20
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2927号

于东松、张龙：本
院受理原告石泉诉被
告于东松、张龙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 和 30 日 内 。
并定于 2017 年 9 月 12
日 下 午 15 时 00 分 在
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 初
399号

陈高明、陈有、兰
素贞：本院受理原告张
晓珍与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7）浙
0802民初399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们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 初
296号

陈高明、陈有、邱萍
霞：本院受理原告黄珣与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7）浙 0802 民初 296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 初
543号

陈高明、陈有、邱萍
霞：本院受理原告陈小
龙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 0802 民 初
543 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 初
353号

陈胜、陈高明：本院
受理原告徐锡英与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
浙 0802 民初 353 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 初
634号

陈胜、陈高明、陈
有、邱萍霞：本院受理原
告徐建国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 0802
民 初 63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25 民 初
478号

徐晨俊：本院受理
原告方靖与被告徐晨俊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等。原告诉讼请
求：一、判令被告归还借
款5万元及利息（利息自
借款之日起按月利率2%
计算至款还清之日止）；
二、承担律师代理费3000
元；三、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十五日内。本案由审
判员祝丽燕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吴斌、赵建
宏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
年9月7日上午9：00在本
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
判。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825 民 初
792号

娄佳男：本院受理
原告方靖与被告娄佳男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等。原告诉讼请
求：一、判令被告归还借
款 3 万元及利息 1800 元
（利息自2016年10月26
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
款还清之日止）；二、承
担律师代理费 2500 元；
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十五日内。本案由审
判 员 祝 丽 燕 担 任 审 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吴斌、
赵建宏组成合议庭，定
于 2017 年 9 月 7 日上午
9：30在本院第七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
法缺席裁判。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17）浙0802民初637号
陈高明：本院受理原

告张友松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802民初637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81 民 初
5264号

陈荣奇：本院受理原
告温岭市台兴煤炭经营部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长期外出，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原告要求判
令你支付货款61758元及
利息损失，诉讼费用由你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
达。本案举证期限为十五
日，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计算，你应在举证期限内
向本院民三庭提交证据材
料，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
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本案定于二O一七年九月
四日上午十时在温岭市人
民法院第二十二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17）浙 1081 民 初
5474号

刘海宾：本院受理原
告蒋明光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长期外
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原告要求判令
你支付货款1333000元及
利息损失，诉讼费用由你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
送达。本案举证期限为
十五日，自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计算，你应在举证期
限内向本院民三庭提交
证据材料，在举证期限内
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
权利。本案定于二 O 一
七年九月一日上午十时
在温岭市人民法院第十
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16）浙 1081 民 初
12668号

何富昌：本院受理原
告叶江永与你买卖合同
纠 纷 一 案 现 已 审 理 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 1081 民 初
12668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16）浙 1081 民 初
15117号

台州市路桥哈妮菲莉
鞋厂、张明华：本院受理原
告蔡荷芬与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1081民初1511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岭市人民法院
郑海：本院受理原告

周润坚与被告郑海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等。原告起诉要
求你偿还借款本金14000
元，支付利息 592 元及款
还清日止的利息。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和 30 日内，本案由审判
员吴根伟、人民陪审员黄
日华、周云光依法组成合
议庭，并定于2017年9月
8日9时整在本院第八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缙云县人民法院


